


研商「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 

附表一之一修正草案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9年 10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朱副處長慶倫                      紀錄：陳敬函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案。 

決議： 

一、 有關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依與會單位建議修正摘要如

下： 

(一)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1. 因應評估機構建議可於申請建造執照後，先行進行預審

作業，刪除「於領得建造執照……建造執照影本、核定」

等文字。 

2. 於辦理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後段增訂「若變更內容無

涉及性能評估者免附」之規定。 

(二) 第九條： 

1. 第一項第六款因增訂第十一條第三項條文內容，配合修

正為「邀聘符合第十一條第一項資格……」。 

2. 第二項第一款為避免冗言贅字，修正為「內政部營建署

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簡約）

影本」。 

3. 原第二項條文調整為第三項，並修正為「依前二項指定

為評估機構之住宅性能評估人員，不得同時擔任二家以

上依本辦法指定評估機構之評估人員。」。 

(三) 第十一條： 



1. 為比照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

八條規定評估人員資格，增訂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結

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之評估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一、

為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二、

參加中央主管機關主辦或所委託相關機關、團體舉辦之

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講習會，並取得結訓證

明文件。三、擔任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

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或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

申報辦法認可之評估人員證明文件。」。 

2. 原第三項條文調整為第四項並作文字修正。 

(四) 第十三條第三項條文因第九條條文更動，修正為「……不得

逾第九條第二項……」。 

(五) 第十五條增訂評估人員變更應報請同意之規定，修正為

「……評估人員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人

員……」。 

(六) 第十七條第一項因第九、第十一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配合

作第一、第三、第四及第五款款次及文字修正。 

二、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內容詳如附件 1。 

三、 與會單位反應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新建住宅性能初步評估

後，應檢具相關文件送請原評估機構查核確認，惟本次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機構之有效期限僅至 110年 4月，後續若原評估機構未獲本

署指定，未來將不得進行評估作業；其原評估案件應如何移轉至其

他符合資格之評估機構，請業務單位研議。 

 

  



案由二：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三條附表一之一修正草案 1案。 

決議： 

一、 有關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三條附表一之一修正附表，依與會單

位建議修正摘要如下： 

(一) 結構設計：因應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已有包含基地狀況考量，

故於評估表中刪除，將項目權重降低至30%；並以規範為基

礎修正結構系統平面不規則性、立面不規則性兩項評估基

準。 

(二) 耐震設計：考量實務執行之可行性及性能要求之提升，修正

評分 A、B、C級評估基準，並將項目權重提升為70%。 

(三) 備註：配合結構設計及耐震設計之基準修正，調整對照之備

註內容；並就隔震建築物不予納入評估、有關耐震工程品管

之相關規定、評估機構應派員至現場勘查檢測以及鋼筋比之

限制等項目進行補充。 

二、 本辦法第三條附表一之一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2。 

三、 本辦法第三條附表一之一修正主要依本次會議討論結果辦理，若各

與會單位尚有相關建議，請於文到 10 日內來函提供業務單位彙整

參考。 

四、 有關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提供有關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執

行時之品管人力配置建議，經討論尚需修正調整，俟後續確定後，

請業務單位另案函請各評估機構參考。 

 

陸、 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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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一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起造人申請新建住宅

性能評估，得依下列方式之

一辦理： 

一、尚未領得使用執照前，

檢具申請書、工程圖樣與

說明書及其他相關書圖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住宅性能評估機構（以

下簡稱評估機構）申請新

建住宅性能初步評估，並

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三

個月內，檢具申請書、使

用執照影本、核定之竣工

工程圖樣、辦理變更設計

相關書圖文件（若變更設

計內容無涉及性能評估者

免附）、工程勘驗紀錄資

料及其他相關書圖文件，

送請原評估機構查核確認

。 

二、於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

二個月內，檢具申請書、

使用執照影本、核定之竣

工工程圖樣、工程勘驗紀

錄資料及其他相關書圖文

件，向評估機構申請新建

住宅性能評估。 

依前項第一款辦理者，

經性能初步評估後，評估機

構得發給新建住宅性能初步

評估通知書；經原評估機構

查核確認相關書圖文件後，

始發給新建住宅性能評估報

告書。但逾期未送原評估機

第五條 起造人申請新建住宅

性能評估，得依下列方式之

一辦理： 

一、於領得建造執照尚未領

得使用執照前，檢具申請

書、建造執照影本、核定

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及其他

相關書圖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住宅性能評

估機構（以下簡稱評估機

構）申請新建住宅性能初

步評估，並自領得使用執

照之日起三個月內，檢具

申請書、使用執照影本、

核定之竣工工程圖樣、辦

理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

、工程勘驗紀錄資料及其

他相關書圖文件，送請原

評估機構查核確認。 

二、於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

二個月內，檢具申請書、

使用執照影本、核定之竣

工工程圖樣、工程勘驗紀

錄資料及其他相關書圖文

件，向評估機構申請新建

住宅性能評估。 

依前項第一款辦理者，

經性能初步評估後，評估機

構得發給新建住宅性能初步

評估通知書；經原評估機構

查核確認相關書圖文件後，

始發給新建住宅性能評估報

告書。但逾期未送原評估機

構查核確認者，其新建住宅

一、 有關新建住宅性能評估應

於取得建造執照後，始得

申請評估，惟經評估機構

反映，倘可於向主管機關

申請建造執照後，即可至

評估機構申請評估，預先

進行評估作業，提供改善

方案，有利評估作業之推

動，為相關業務之進行，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之文

字。 

二、 針對申請評估時，有辦理

變更設計者，因變更設計

書圖文件繁雜，為利評估

進行，明訂若變更內容無

涉及性能評估者，不須提

供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

之規定。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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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查核確認者，其新建住宅

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失其效

力。 

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

者，經性能評估後，評估機

構應發給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報告書。 

評估機構為辦理新建住

宅性能評估，應派員至現場

勘查及實施必要之檢測。 

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失其效

力。 

依第一項第二款辦理

者，經性能評估後，評估機

構應發給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報告書。 

評估機構為辦理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應派員至現場勘查及實

施 必 要 之 檢 測 。 

第九條 具備下列條件者，得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評

估機構辦理住宅性能評估：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以上學校或法人團

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

任行政人員二人以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建

等相關科系大學以上畢業

，並具二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之專任技術人員三人

以上。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進

行評估作業之會議場所一

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開

化之電子或網路設備環境

。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第一

項資格之住宅性能評估人

員二十人以上組成評估小

組，且各評估性能類別之

住宅性能評估人員應達五

人以上。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務

第九條 具備下列條件者，得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評

估機構辦理住宅性能評估：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以上學校或法人團

體。 

二、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

任行政人員二人以上。 

三、置有建築、土木、營建

等相關科系大學以上畢業

，並具二年以上相關工作

經驗之專任技術人員三人

以上。 

四、設有容納二十人以上進

行評估作業之會議場所一

處以上。 

五、設有評估作業資訊公開

化之電子或網路設備環境

。 

六、邀聘符合第十一條資格

之住宅性能評估人員二十

人以上組成評估小組，且

各評估性能類別之住宅性

能評估人員應達五人以上

。 

七、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務

一、因增訂第十一條第三項修

正條文內容，爰本條文第

一、二項配合作文字修

正。 

二、原第二項條文調整為第三

項。 

三、由於評估機構之評估人員

主要係開業建築師、執業

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為

各公會之會員，非受聘於

評估機構，為避免爭議，

故修正第三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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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評估作業之公正性

。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指

定為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不受第一項、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限

制： 

一、新建及既有住宅結構安

全單項評估機構：內政部

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

契約（簡約）影本。 

二、既有住宅結構安全單項

評估機構：依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證明文件影本。 

依前二項指定為評估機

構之住宅性能評估人員，不

得同時擔任二家以上依本辦

法指定評估機構之評估人

員。 

不影響評估作業之公正性

。 

前項第六款之住宅性能

評估人員，不得同時受聘於

二家以上依本辦法指定之評

估機構。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指

定為結構安全單項評估機構

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不受第一項、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規定限制： 

一、新建及既有住宅結構安

全單項評估機構：與內政

部營建署簽訂之內政部營

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

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

約（簡約）影本。 

二、既有住宅結構安全單項

評估機構：依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證明文件影本。 

第十一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六

款之住宅性能評估人員，應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大學以上學校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經

教育部審查合格，講授建

築結構、建築構造、無障

礙環境、建築環境控制、

建築設備、建築防災等與

評估類別相關學科五年以

上。 

二、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

、結構工程技師、電機工

程技師、冷凍空調工程技

第十一條 第九條第一項第六

款之住宅性能評估人員，應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大學以上學校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經教

育部審查合格，講授建築

結構、建築構造、無障礙

環境、建築環境控制、建

築設備、建築防災等與評

估類別相關學科五年以上

。 

二、建築師、土木工程技師

、結構工程技師、電機工

程技師、冷凍空調工程技

一、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第

十一條未規範結構安全單

項評估機構評估人員資

格，比照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辦法第八條規定評估人員

資格，爰增訂本條文字新

增為第三項。 

二、原條文第三項配合修正為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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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消防設備師或任職於

相關研究機關（構）之研

究員或副研究員，對建築

結構、建築構造、無障礙

環境、建築環境控制、建

築設備、建築防災等與評

估類別相關領域連續五年

以上有研究成果者。 

三、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

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

、電機工程技師、冷凍空

調工程技師或消防設備師

，開（執）業十年以上者

。 

四、曾任主管建築機關建築

管理工作或消防主管機關

火災預防工作十年以上，

或擔任其主管五年以上者

。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年

資得合併計算。 

第九條第二項結構安全

單項評估機構之評估人員，

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為開業建築師、執

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

技師。 

二、參加中央主管機關

主辦或所委託相關機關、團

體舉辦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

力評估及補強講習會，並取

得結訓證明文件。 

三、擔任內政部營建署

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

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或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認可之評估人員證明文

師、消防設備師或任職於

相關研究機關（構）之研

究員或副研究員，對建築

結構、建築構造、無障礙

環境、建築環境控制、建

築設備、建築防災等與評

估類別相關領域連續五年

以上有研究成果者。 

三、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

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

、電機工程技師、冷凍空

調工程技師或消防設備師

，開（執）業十年以上者

。 

四、曾任主管建築機關建築

管理工作或消防主管機關

火災預防工作十年以上，

或擔任其主管五年以上者

。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年

資得合併計算。 

執行既有住宅結構安全

性能類別之評估人員，應為

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

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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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執行既有住宅結構安全

性能類別之評估人員，應為

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

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

告受指定之評估機構，公告

時並應載明評估機構名稱、

代表人、地址、評估項目範

圍及有效期限。 

指定之有效期限為自公

告日起四年，評估機構並應

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指定

。 

評估機構僅申請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結構安全性能

類別者，其指定有效期限為

自公告日起最長三年，且不

得逾第九條第二項契約存續

期間或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

估檢查證明文件有效期限。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

告受指定之評估機構，公告

時並應載明評估機構名稱、

代表人、地址、評估項目範

圍及有效期限。 

指定之有效期限為自公

告日起四年，評估機構並應

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指定

。 

評估機構僅申請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結構安全性能

類別者，其指定有效期限為

自公告日起最長三年，且不

得逾第九條第三項契約存續

期間或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

估檢查證明文件有效期限。 

因第九條第二、第三項條文更

動，爰本條文第三項配合作文

字修正。 

第十五條 評估機構變更地址

、名稱、代表人、評估人員

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之人員，應於變更之日

起一個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 

第十五條 評估機構變更地址

、名稱、代表人及第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六

款之人員，應於變更之日起

一個月內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 

增訂評估人員變更應報請同意

之規定。 

第十七條 評估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指定，並公告之： 

一、評估人員、第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之人員

變更，未依第十五條規定

辦理。 

二、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十七條 評估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指定，並公告之： 

一、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第六款之人員變

更，未依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 

二、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

因第九條第二、第三項條文更

動、增訂第十一條第三項條文

及第十五條修正內容，爰本條

文第一項第一、第三、第四及

第五款配合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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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應具備之設施設備

不足，經中央主管機關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且情節重大。 

三、依第九條第二項指定之

評估機構，其與內政部營

建署簽訂之內政部營建署

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

簡約）經終止或解除，或

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證明文件經註銷或廢止

。 

四、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且

情節重大。 

五、由未具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資

格之人員進行評估。 

六、違反第十四條利益迴避

規定。 

七、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

。 

八、以不正當方式招攬業務

或未依規定收取費用，經

查證屬實。 

九、無正當理由，拒絕、規

避或妨礙中央主管機關之

檢查或勘查，或拒絕提供

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且情節重大。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廢止指定者，自廢止指

定之日起三年內，不得重新

申請指定為評估機構。  

第五款應具備之設施設備

不足，經中央主管機關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且情節重大。 

三、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且

情節重大。 

四、依第九條第三項指定之

評估機構，其與內政部營

建署簽訂之內政部營建署

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

簡約）經終止或解除，或

認可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證明文件經註銷或廢止

。 

五、由未具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資格之人員

進行評估。 

六、違反第十四條利益迴避

規定。 

七、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

。 

八、以不正當方式招攬業務

或未依規定收取費用，經

查證屬實。 

九、無正當理由，拒絕、規

避或妨礙中央主管機關之

檢查或勘查，或拒絕提供

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且情節重大。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

規定廢止指定者，自廢止指

定之日起三年內，不得重新

申請指定為評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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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件 

附表一之一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評估 

項目 
評估內容 權重 級別 評估基準 

平均 

評分 
積分 

結 

構 

設 

計 

結構系統 

平面不規 

則性(2) 

15% 

 扭轉不規則 橫隔版不連續(5) 面外之錯位性(6) 非平行結構系統(7) 

  

A級 □AX≦1.0 
□10%>D1 

□沒有 □沒有 
□10%>D2 

B級 □1.0＜AX≦1.2 
□20%>D1≧10% 

□10%>VD>0 □10%>NP>0 
□20%>D2≧10% 

C級 □1.2＜AX≦2.0 
□30%>D1≧20% 

□15%>VD≧10% □20%>NP≧10% 
□30%>D2≧20% 

D級 □2.0＜AX≦3.0 
□40%>D1≧30% 

□20%>VD≧15% □30%>NP≧20% 
□40%>D2≧30% 

評分     

結構系統 

立面不規 

則性(2) 

15% 

 
勁度不規則性 

-軟層(8) 
質量不規則性(9) 

立面幾何 

不規則性(10) 

強度不連續性 

-弱層(11) 

  

A級 
□S1>85% 

□120%>M □115%>G □W>95% 
□S2>95% 

B級 
□85%≧S1>80% 

□130%>M≧120% □120%>G≧115% □95%≧W>90% 
□95%≧S2>90% 

C級 
□80%≧S1>75% 

□140%>M≧130% □125%>G≧120% □90%≧W>85% 
□90%≧S2>85% 

D級 
□75%≧S1>70% 

□150%>M≧140% □130%>G≧125% □85%≧W>80% 
□85%≧S2>80% 

評分     

耐 

震 

設 

計 

與建築物 

耐震設計 

規範規定 

地震力V 

之關係 

70% 

A級(12) 

□Ⅰ.採用之地震力為1.25V 

達容許韌性容量Ra之性能檢核EPA≧1.25*Ｉ*0.4SDS，且475年之層間位 

移角需小於(3/Ｉ)%。 

達韌性容量R之性能檢核EPA≧1.25*Ｉ*0.4SMS，且2500年之層間位移角 

需小於(4/Ｉ)%。 

□Ⅱ.採用之地震力為1.15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 

之相關規定。 

達容許韌性容量Ra之性能檢核EPA≧1.15*Ｉ*0.4SDS，且475年之層間位 

移角需小於(3/Ｉ)%。 

達韌性容量R之性能檢核EPA≧1.15*Ｉ*0.4SMS，且2500年之層間位移角 

需小於(4/Ｉ)%。 

  

B級(12) 

□Ⅰ.採用之地震力為1.20V 

達容許韌性容量Ra之性能檢核EPA≧1.20*Ｉ*0.4SDS，且475年之層間位 

移角需小於(3/Ｉ)%。 

達韌性容量R之性能檢核EPA≧1.20*Ｉ*0.4SMS，且2500年之層間位移角 

需小於(4/Ｉ)%。 

□Ⅱ.採用之地震力為1.10V，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 

之相關規定。 

達容許韌性容量Ra之性能檢核EPA≧1.10*Ｉ*0.4SDS，且475年之層間位 

移角需小於(3/Ｉ)%。 

達韌性容量R之性能檢核EPA≧1.10*Ｉ*0.4SMS，且2500年之層間位移角 

需小於(4/Ｉ)%。 

  

C級(13) 

□Ⅰ.採用之地震力為1.10V(B) 

□Ⅱ.採用之地震力為1.05V(A) 

達容許韌性容量Ra之性能檢核EPA≧1.05*Ｉ*0.4SDS，且475年之層間位移 

角需小於(3/Ｉ)%。 

達韌性容量R之性能檢核EPA≧1.05*Ｉ*0.4SMS，且2500年之層間位移角需 

小於(4/Ｉ)%。 

  

附件 2 



8 

 

D級 
□Ⅰ.採用之地震力為1.05V。 

□Ⅱ.符合法規且未達C級者，惟其整體結構安全性能逕為第四級。 
  

 
備註：(1)結構系統平面、立面不規則性，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表1-1、表1-2判定。 

(2)評估基準及評分限制條件：不符合各該評估基準敘述內容者，將無法適用各該評分。 

(3)基地狀況有上、下邊坡滑動潛能者，或有洪流、土石流沖損潛能者，將不予評估（須由相關專業技

師分析證明無此潛能）。 

(4)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有極軟層者，將不予評估。 

(5)D1＝橫隔版具有急遽不連續性或勁度不連續性，包含切角及開口，其面積超過全部面積50%以上者

之樓層百分比。 

D2＝兩層間有效橫隔版勁度之變化超過50%者之樓層百分比。 

(6)VD＝如豎向構材有面外錯位者之樓層百分比(不含突出物)。 

(7)NP＝基面以上主軸非正交大梁占該層大梁之百分比。 

(8)S1＝該層之側向勁度與其上一層側向勁度之百分比，取各相鄰樓層比值中之最小者。 

S2＝該層之側向勁度與其上三層平均勁度之百分比，取各比值中之最小者。 

總牆量斷面積（含梁柱構架內結構及非結構RC牆與1B以上之磚牆）的比值，取各樓層比值中之最

小者。 

(9)M＝任一層的質量，若超過其相鄰層質量之150%之樓層百分比(頂層不含突出物重量)；屋頂下一層

之質量大於屋頂層質量150%者，不視為質量不規則。 

(10)G＝任一層抵抗側力結構系統之水平尺度大於其相鄰層者之百分比，取各相鄰樓層比值中之最大

者；但閣樓面積甚小時，可不必考慮。 

(11)W＝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的比值與其上層之百分比，取各相鄰樓層比值中之最小者。 

(12)B級(含)以上需利用非線性(側推或動力歷時)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評估基準之要求。 

(13)C級可使用(A)式以非線性(側推或動力歷時)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評估基準之要求或使用(B)

式提高設計用地震力。 

(14)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9章設計之建築物，可註明為「隔震建築物」，將不予評估。 

(15)評估基準所稱「符合法規」，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申請變更設計時之法令規定。 

(16)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指符合建築物耐震規範及解說第7章耐震工程品管

之規定。第7章第3節非破壞檢驗部分，如建築物為鋼骨構造(SS)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SRC)者，

應請申請人提供與非破壞性檢驗機構合約或檢驗結果報告書等相關文件；第7章第4節結構耐震施

工品質管制部分，申請人應提供委託之專業監督人（開業建築師、執業結構技師或執業土木技師）

之契約，且評估機構應不定期主動抽查，確認是否落實一級或二級品管，以提升耐震工程品質。 

(17)針對施工較困難或複雜處，評估機構得要求申請人繪製施工詳圖進行檢討，建議可利用CAD或BIM

等工具繪製。 

(18)各項評估內容以評分之平均值計算該項目之權重。 

(19)評估機構依據第5條第4項之規定，應派員至現場勘查及實施必要之檢測。 

(20)依本辦法辦理評估者，建議柱縱向拉力鋼筋比不得超過3%；梁縱向最大拉力鋼筋比除採用

fy=4200kgf/   及   =210kgf/   外，其餘不得超過2%，否則須做相關施工性檢討，並繪製詳圖供評

估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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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經業界反映現行辦法係以放大地震力提升結構物之耐震能力，其放大之地震力

過高，導致實務上難以執行，為使本辦法與時俱進且避免與實務執行脫節，依

實際情形滾動檢討修正，彙整三大公會及台灣建築中心提供之建議修正；原評

分表格中，有關基地狀況之評估，因已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中充分考慮，故

於本評估中移除。 

 



 



 



 

 



 

 



 

 

 

 



 


